附件：

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总机构汇总分支机构缴税情况证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方税务局（分局）：
 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总机构名称及计算机代码）为我局管辖户，该总机构在你区设立名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的分支机构，现到我局办理增设分支机构变更税务登记手续。根据《征管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加强税源控管，特将分支机构汇总缴纳税款情况告知你局，并请你局按规定予以办理有关税务登记手续。
    
附：

汇总缴纳情况表
	税种名称
	是否在总机构汇总缴纳

	企业所得税
	是          （否）

	营业税、地建税、教育费附加
	是          （否）

	个人所得税
	是        　否

	印花税
	是         否

	城服费
	是         否

	
	

	
	

	
	


特此证明。
  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方税务局（章）
  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月 日
    

注：1、本表仅限总机构为本市注册登记纳税人使用。
    　　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总机构、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及纳税人各一份。
